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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在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

———以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立法为借鉴

张海燕

　　内容提要：书证的真实性判断是各国民事司法实务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我国

法规范层面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书证真实性判断的明确规范，直到 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才首次确立了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

规则。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可以发现推定在书证真实性判断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我国法规范层面应进一步完善书证真实性的判断规则，正确适用推定并充分发挥

其在事实认定中的积极作用，具体做法如下：应当适用推定来判断公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和

实质真实，当事人可以推翻报道性公文书证的实质真实推定却不能推翻处分性公文书证

的实质真实推定；可以适用推定来判断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但应限制当事人滥用私文书

证形式真实的异议权；不应适用推定来判断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因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

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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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燕，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书证的真实性判断是各国民事诉讼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书

证的真实性是指书证所记载的名义人及其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包括形式真实与实质

真实两个方面。〔１〕 书证的形式真实是指书证本身真实不是伪造的，书证的实质真实是指

书证所表达的内容符合真实情况或者体现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真实是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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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一般将书证的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称为形式证明力和实质证明力。形式证明力是指书证

所表达的思想是否为某人表达，实质证明力则是指书证内容的证明价值如何。参见［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

《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５页；［日］高桥宏志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
许可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４－１０５页；［德］奥特马·尧厄尼希著：《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４页；吕太郎著：《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证存在真实与否的一种检验，但形式真实的书证不一定实质真实，如书写人受到胁迫而制

作的书证。书证的真实性判断对于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意义重大。法官应当如何来判断书

证的真实性呢？宏观观之，书证真实的鉴别方法通常包括核对、辨认、鉴定和推定四种。

其中，推定在法官判断书证真实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２〕 本文的研究对象也正在

于此。在该研究主题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推定在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作用主要表

现在哪些方面？推定是否可以适用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的全部判

断？等等。然而，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规范层面尚缺乏关于书证真实性判断的明确规

则，〔３〕又加之理论界亦缺少关于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统一理论指导，导致实务中法官在判

断书证真实性时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和理论指导，表现在行为状态上便是法官过度倚重和

依赖书证，只要有了书证，不论公文书证还是私文书证，都如获至宝，而忘记了书证仅是一

种证据类型，其适用也应当符合并遵循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判断规则。从结果层面看，法

官对于书证真实性判断的实务做法，会直接影响当事人之间证明责任的分配，并进而间接

影响双方当事人最终的诉讼胜败，亦是决定法官能否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一个关键因素。

鉴于此，本文将书证的真实性判断作为研究对象，从司法实务入手分析，以期能够对我国

书证理论研究和民事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本文之所以仅选择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

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于书证的一种基本分类，并且分别适用不同的真实性判断规则。

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则不区分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统一称之为书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关于书证真实性的判断，其一般规定多种验真方式，并由法官自由决定采用何种

验真方式。本文选择的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包括德国、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

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关于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立法例基本能够代表大

陆法系的整体立法风貌。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是书证的一个最

基本分类，该区分的主要意义便在于两者真实性判断的规则不同。〔４〕 我国书证的真实性

判断也是区分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而分别进行，因此，本文接下来的论述便建立于公文书

证和私文书证二元区分的基础上。

一　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及推定的适用

（一）应当准确界定公文书证的概念

关于公文书证的概念，我国学界观点未尽统一，学者经常在不同语境中使用。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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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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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军博士主张在书证的运用中，存在两重真实推定，一是书证的形式真实对书证的内容真实构成强势的推

定，二是书证的预先确定性为书证的真实可靠提供了另一重强势的推定。参见李军：《民事诉讼的书证问题研

究：以合同诉讼为中心》，四川大学２００５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４页。
可喜的是，我国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１１４条已明确规定了
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

对于公文书证，主要考察该文书是否为有关单位及其公职人员在职权范围内制作。对于私文书证，则主要考察

文书是否由制作者本人签名或者盖章。对公文书证的真伪发生疑问时，可采用向制作文书的单位调查的方式解

决；而对私文书证的真伪发生疑问时，则通过核对笔迹、印章或进行文书鉴定的方式解决。参见谭兵、李浩主编：

《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主张公文书证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以及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有关组织在其职

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例如结婚证、房屋所有权证、营业执照、专利证书、公证书以及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高等学校出具的学位证明等。〔５〕 有学

者主张公文书证包括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

书。〔６〕 有学者主张公文书证是指国家机关或者其他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依照一定程序

和格式，在职权范围内制作的各种文书。〔７〕 还有学者主张公文书证仅是指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职权范围内，针对特定事项依照法定程序，通过法定方式作出的文书。〔８〕 在

法规范层面，我国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

定》”）第７７条规定了公文书证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 １１４条明确规

定公文书证是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９〕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

的文书。

我国学界观点及现有法规范均将公文书证界定为特定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

书，但存有争议的是制作主体的范围不同，即公文书证的制作主体是否应当包括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或者企业。对此，笔者主张应将公文书证制作主体的范围界定为依法行使公

权力的国家机关和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依此界定，公文书证就是上述主体的

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制作的文书。公文书证记载的内容应当是

制作主体行使职权表达出的意思。那种将公文书证制作主体范围尽可能扩大的做法可能

存在两方面危害：一是容易模糊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的界限，二是会使法官误将私文书证

认为公文书证，〔１０〕弱化对其证据资格的审查并会不当提高其证明力，这对非提供公文书

证的一方当事人不公平。鉴于此，厘清公文书证制作主体的范围意义重大，其是科学界定

公文书证概念进而准确判断公文书证真实性的关键。

书证根据记载事项的不同可被区分为处分性书证和报道性书证。日本学者新堂幸司

指出，“所谓的处分性证书，是指通过书面方式来实施法律上行为而形成的书证（例如，判

决书、票据、遗书）；所谓的报道性证书，是指记载有文书制作人见闻、意见、感想等内容的

其他文书（例如，各种笔录、户籍簿、商业账簿、诊断书、日记等）。”〔１１〕依此标准，公文书证

根据其体现出的制作主体主观意思的不同，也可分为处分性公文书证和报道性公文书证。

前者是记载公共管理机关意思表示的公文书证，如记载裁决或者处罚决定的公文书证等；

后者是记载公共管理机关观念表示或者认识的公文书证，如登记簿、户籍簿、医院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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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７页。
谭兵、李浩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２页。
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４４页。
参见占善刚著：《民事证据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９页。
在我国，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是指共青团、妇联、工会和行业协会等被授权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并具

有社会公信力的社会组织。

比如，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法官经常将村民委员会或者企事业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误认为是公文书证，而

这些书面证明材料实质上属于私文书证。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论述。

［日］新堂幸司著：《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４７页。



证明以及学校的学位证明等。

根据前述关于公文书证概念的界定标准，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实务中争论较多的

几类书证是否属于公文书证进行探讨。

１．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属于公文书证？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３条〔１２〕之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指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和鉴定结论而制作的一种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其应当

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等内容。尽管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地位重要，但其在本质上仍属于民事证据之范畴。然而，对于其所属

证据类型这一问题，我国目前观点并不一致，主要存在书证说〔１３〕、鉴定意见说〔１４〕和非证

据说〔１５〕三种观点。对此，笔者主张其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属于民事证据类型中的书证，且

属于公文书证，因为其是由具有公权力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制作并体现其

意思表示的制式文书，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

２．刑事讯问笔录是否属于公文书证？

刑事讯问笔录，是指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就案件

事实进行讯问所做的记录，其内容包含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１６〕 刑事讯问

笔录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性文书，其虽然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

制作的文书，但其内容仅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讯问情况的真实描述，记载事项中

没有任何能够体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关于案件事实主观意思的信息。鉴于此，公安机

关或检察机关制作的刑事讯问笔录不属于公文书证，仅仅是一种单位证明材料，是其他公

权力机关查明犯罪主体和案件真相，鉴别和印证其他证据的参考，属于实质上的私文书

证。既然属于私文书证，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前后几次讯问笔录不一致时，应当由法

官依据私文书证真实性的判断规则，综合案件具体情况，最终形成关于刑事讯问笔录记载

事项是否真实的心证状态。

同样道理，其他公权力机关制作的一些记录性书面材料，比如审计部门的审计调查报

告，或者某些单位内部纪检监察部门的询问笔录，均非公文书证，也属于实质意义上的私

文书证。

３．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出具的书证是否属于公文书证？

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出具的书证并不当然属于公文书证。

实务中，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出具的书证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其管理职责相关

联的书证。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８条第 ２款，村民委员会有权依法管理本村属于

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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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内容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

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赵春凤：《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属于书证》，《中国检察官》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第６９页。
吴洁、张连芳：《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属鉴定意见》，《检察日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第３版。
赵信会：《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的质疑》，《法学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２０页。
高炳瑞、杨志刚：《公安讯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必然具有证据效力》，《人民司法》２０１４年第１４期，第３５页。



在该职责范围内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制作的书证属于公文书证，比如，村委会关于本村农

民集体土地进行调整的文件。另一类是与其管理职责不相关联的书证，比如，村委会或者

村民小组出具的对于村民年龄、婚姻状态、下落不明状态以及精神健康状况等的证明材

料。这些书面证明材料仅是一般书证，是实质上的私文书证而非公文书证。相反，针对上

述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民政部门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法院作出的宣告失踪

或者宣告死亡判决书以及某自然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书

则属于公文书证。需要注意，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出具的与其管理职责无关的书证从外

观上看类似于证人书面证言，但笔者认为其并非证人书面证言而是私文书证。理由如下：

证人书面证言和私文书证虽都具有书面形式，但却存在本质区别。证人书面证言是指符

合条件的证人因法定事由无法到庭作证时形成的对于其所知晓的案件事实的一种书面陈

述，其本质上是证人对其所知晓的案件事实的一种书面陈述方式；私文书证则重在强调以

其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其记载事项往往会关系到某种法律关系或者权利义

务的发生、变更或者终止，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此外，两者形成的时间也不同。私文书证

在民事纠纷发生之前就已存在，而证人的书面证言则出现在民事纠纷发生之后。证人证

言多表现为证人在法庭上应法官或者双方当事人询问而作出的口头陈述，书面证言只是

在证人有法定原因确实不能到庭时才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书面陈述方式。

４．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１７〕是否属于公文书证？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属于公文书证，具有比一般自然人之间形

成的私文书证更高的证明效力。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原因有二：其一，这里的单位

范围广泛，既包括国家机关或者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也包括不行使国家权力或

者不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其二，即使是国家机关或者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

织出具的书证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文书证，另一类是与该类主体管理职能无涉的私文书

证。我国《民诉法解释》第１１５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出具证明材料的“单位”之范围与前

述单位一致，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所有机关或者组织。该条中的“证明材料”也不同于公权

力支配下制作的公文书证，其强调的是与公权力或者社会管理职能无涉的书面材料。由

此，该“证明材料”在性质上属于私文书证，在诉讼中适用时，需要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的

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此外，该条还规定，法院如对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真实

性存有疑义，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或者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

人员出庭作证。需要注意，此处法院调查核实以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

为单位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而非涉诉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解释该条中的

单位证明材料是一种书证而非证人书面证言。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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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本文在此借鉴沈德咏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的观点，主张单位出具的

证明材料在性质上属于书证，而非证人书面证言。该书中的观点内容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尽管表面上看

类似于证人作证的行为，但由于是以其记载的内容发挥事实证明作用，其性质上属于书证。无论制作主体是否

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这种书证均与公文书证无关，属于私文书证应无异议。”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７８页。



（二）推定在公文书证〔１８〕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

公文书证因是公权力主体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和方式制作的一种文书，具有很

强的证明效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一般通过推定方式来判断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即，

对于公文书证，其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均可根据文书的程式和意旨直接予以推定。〔１９〕 具

体而言，民事诉讼中使用公文书证来支持自己主张事实的当事人不需证明该公文书证的

制作真实和内容真实，其只需提出公文书证即可，如果对方当事人对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存

有异议，其需要提出相反证据来推翻关于公文书证真实性的推定，且其证明须达到使法官

相信公文书证不真实的心证程度，仅仅使法官心证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是不行的。

１．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立法例及评析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４３７条第 １款规定：“从形式到内容两方面都可以认为是由官

署或具有公信权限的人所制作的证书，推定其本身是真实的”。第 ２款规定：“法院对证

书的真实性有怀疑时，可以依职权要求制作该证书的官署或个人，对证书的真实性加以说

明”。〔２０〕 德国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推定规则。而对于公文书证的实质

真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４１５、４１７和 ４１８条之规定，〔２１〕公文书证也可被推定具有实质

真实性，但需根据公文书证所属类型区分是否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推翻实质真

实的推定：报道性公文书证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而处分性公文书证则

不允许。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１９条第 １款规定：“公证书，〔２２〕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以

及当事人的继承人或权利继受人之间，具有证明其所记明的约定事项的完全效力。”〔２３〕

法国的公文书证不论是处分性书证还是报道性书证，均可被推定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当

事人如有异议，仅能通过提起《民法典》第 １３１９条第 ２款和《民事诉讼法》第 ３０３－３１６

条〔２４〕规定的公文书证伪造之诉（包括本诉和附带诉讼）方可推翻公文书证的真实推定。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８条第２款规定：“文书，依制作的方式及目的应认为是公务员在

职务上做成的，推定该文书制作是真实的公文书”。第 ３款规定：“对公文书的制作真伪

有疑问时，法院依职权可以向有关官厅或公署照会”。〔２５〕 日本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公文

书证形式真实的推定规则；对于实质真实，除第 １６０条第 ３款规定“口头辩论笔录对于口

头辩论是否遵守法定的程式具有实质证明力，不允许法官自由心证”〔２６〕之外，其他情形

·２２·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本文涉及的公文书证真实性的判断，仅指对于国内公文书证的判断，不包括对于国外公文书证的判断。

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４５页。在此需要注意，有学者主张公文书证的形
式真实可被直接推定，但决不能直接推定其实质真实，因为公文书证内容本身的真实性受多方因素影响，不能因

其记载于公文书而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参见占善刚著：《民事证据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１１－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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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法官自由心证加以判断，法律并没有规定像形式真实那样的推定规则。〔２７〕 我国台湾

地区“民事诉讼法”第３５５条规定：“文书，依其程序及意旨得认作公文书者，推定为真正。

公文书之真伪有可疑者，法官得请作成名义之机关或公务员陈述其真伪。”〔２８〕凡是公文

书证，台湾地区民诉法均推定其形式真实。至于实质真实，如同日本一样，除第 ２１９条规

定的“关于言词辩论所定程序之遵守，专以笔录证之”〔２９〕之外，其他情形均属于法官自由

心证范畴，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评价。

表 １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推定在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情况表

　　　　　　　　　　真实类型

　　　　　推定

　　　　　　　　　　　适用情况

　　国家或地区

形式真实 实质真实

德国 可 可

法国 可 可

日本 可 否

我国台湾地区 可 否

前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于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立法规定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对于公文书证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判断的双重推定规则，是指公文书证的存在

即可直接推定其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该模式以德国、法国为代表。但两国在公文书证实

质真实推定是否可被推翻方面又有所不同，德国规定根据公文书证所属类型决定是否允

许对方当事人通过提出相反证据来推翻关于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法国则不论公文

书证属于处分性书证还是报道性书证，均不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其只

能通过提起公文书证伪造之诉才能推翻。两相比较，笔者认为德国立法例能够更好地维

护公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保护公民基于对已经生效公文书证的信赖而进行的行为

选择，尤其是当公文书证属于处分性书证时，只要该公文书证一经合法作出，公共处分行

为就已经生效，如果仍然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推翻已经生效的公文书证的实质

真实推定，就会“减少公证证书之信用，致为诉讼迟延之原因”。〔３０〕 法国关于报道性公文

书证原则上不能推翻的刚性规定有失科学，因为报道性公文书证仅是制作机关对于某种

事实状态的一种说明，至于内容是否正确，难以保证，故在实质真实的判断方面对其适用

不能推翻的推定规则难谓妥当。第二种是对于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单一推定规则，是指

公文书证仅可在形式真实方面适用推定规则，实质真实的判断原则上属于法官自由裁量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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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该模式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２．我国关于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状况

公文书证在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的适用非常频繁，但长期以来法规范层面一直缺乏

关于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明确规则，仅在《证据规定》第 ７７条第一项规定了公文书证

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但该条并未涉及公文书证真实性的判断问题。法规范的缺

乏导致法官进行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时无据可依，久而久之法官形成了一种经验性做法，

那便是首先判断某书证是否属于公文书证，如果是公文书证，则推定其形式真实并进而从

形式真实推定出实质真实。〔３１〕 可喜的是，《民诉法解释》第１１４条明确规定了公文书证实

质真实的判断规则，其内容为“公文书证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

明。”又基于书证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的内在关系，本条亦隐含着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推

定规则。质言之，公文书证的存在本身能够推定出其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此外，该条还

规定了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可以被对方当事人以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这是由推定规

则本身的可反驳性特质决定的。此时提出相反证据的当事人承担公文书证记载事项不真

实的本证责任。法官在审查公文书证时，如对其真实性有疑问，可依职权核实，要求制作

主体进行说明。

尽管我国《民诉法解释》首次规定了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推定规则，但相较于大陆

法系国家和地区，我国之规定尚显粗疏，比如未对公文书证进行处分性和报道性书证的区

分，亦未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不同规则的规定。

二　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及推定的适用

（一）私文书证是指公文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

私文书证和公文书证是根据制作主体的不同对书证进行的划分，该划分在逻辑上是

周延的，某一书证要么属于公文书证，要么属于私文书证，不可能存在中间类型。基于此，

私文书证是指公文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其制作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比如，

个人制作的借据、收据、合同书等。根据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的关系，要明确私文书证的概

念和范畴，其前提仍然是准确界定公文书证，因为公文书证以外的所有书证均为私文书证。

在此仍需提醒的是并非公权力机关或者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制作的所有书证都

是公文书证，那些不在其职责范围内的书证并不属于公文书证而是属于私文书证。《民

诉法解释》第１１５条规定的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不属于公文书证，而属于私文书证。尽管

有人主张单位证明的证明力应当比一般私文书证的证明力高，但笔者坚持认为，只要单位

证明不属于公文书证，其就应当属于私文书证，与一般自然人所制作的私文书证具有相同

的证明力。此外，还需要注意前述私文书证和证人书面证言的关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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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定在私文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

相较于公文书证，对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在民事司法实务中则更困难一些。因为，

我们在准确判断某书证属于公文书证后，原则上其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就会被推定出来。

对于公文书证，其适用中的最大难题是准确判断某书证是否属于公文书证。而对于私文

书证，其本身的判断非常容易，不属于公文书证的均属私文书证，但私文书证真实性的判

断却要比公文书证复杂得多。

１．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私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立法例及评析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４１６条规定：“由制作人署名或者经公证人认证的私文书，完全

能证明文书内所为的陈述是由制作人所做出的。”〔３２〕第 ４３９条规定：“举证人的对方当事

人应当对私文书证的真实性以说明，若不作说明，且在其他陈述中对证书的真实性也未提

出争执时，视为己承认该证书。”〔３３〕第 ４４０条第 １款规定：“对于未经承认的私文书的真

实性，应加以证明。”第 ２款规定：“书证上署名的真实性已被确定，或者书证上的手印得

到公证时，具有该项签名或手印的文字记载，推定其本身是真实的。”〔３４〕在德国，对于私

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只要有制作人的署名、经公证人认证以及被对方承认的私文书证可以

被推定为形式真实，除此之外的其他私文书证则不能被推定为形式真实，需要由提出私文

书证的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对于实质真实，不适用推定规则，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

畴。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２２条规定：“私证书，得到其所对抗之人的承认或者依法得到承

认，在其签字人之间以及签字人的继承人与权利继受人之间，具有与公证书相同的效

力”。〔３５〕 第１３２３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他方当事人针对其提出一份私证书为抗辩或防

御方法时，必须明确地承认或否认证书上的字迹或签名是否出自其本人之手。该方当事

人的继承人或权利继受人，得仅作不认识是谁人的签字或字迹的声明。”〔３６〕法国明确规

定了当事人对于私文书证上的签名进行承认或者否认表态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承认签字

或者法官审查签字属实，则该私文书证具有与公文书证相同的法律效力，可以直接推定出

其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日本《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８条第 ４款规定：“私文书，有本人或其

代理人的签名或盖章时，推定为其制作是真实的”。〔３７〕 在日本，对于私文书证的形式真

实，法律推定有本人或者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的私文书证形式真实，除此之外，私文书证

的形式真实必须由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予以证明。对于实质真实，如同关于公文

书证的规定一样，法律并没有规定像形式真实那样的推定规则，除第１６０条第３款规定的

“口头辩论笔录对于口头辩论是否遵守法定的程式具有实质证明力，不允许法官自由心

证”〔３８〕之外，其他情形则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私文书证的

形式真实，“民事诉讼法”第３５７条规定：“私文书证应由举证人证其真正。但他造于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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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无争执者，不在此限。”〔３９〕第 ３５８条规定：“私文书证经本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

手印或有法院或公证人之认证者，推定为真正。”〔４０〕台湾地区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原则

上需要由举证人举证证明，但两种例外情形下可适用推定规则推定出私文书证的形式真

实，这两种例外情形包括：第一，对方对于私文书证的形式证明力没有争议；第二，私文书

证经本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手印或有法院或公证人的认证而被推定具有形式证

明力。〔４１〕 关于实质真实，如同公文书证一样，除第２１９条规定的“关于言词辩论所定程序

之遵守，专以笔录证之”〔４２〕之外，其他情形均属于法官自由心证之范畴，由法官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评价。〔４３〕

表 ２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推定在私文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情况表

　　　　　　　　真实类型

　　　推定
　　　　　　　　　适用情况

　国家或地区

形式真实 实质真实

德国
有制作人署名、经公证人认证或对方当

事人承认的私文书证可适用推定
否

法国
当事人承认或法官查证签字属实的私文

书证可适用推定

可（当事人承认或法官查证签字

属实的私文书证可适用推定）

日本
有本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私文书证

可适用推定
否

我国台湾地区

对方对于私文书证的形式证明力没有争

议，以及私文书证经本人或其代理人签

名、盖章或捺手印或有法院或公证人的

认证，可适用推定

否

与公文书证相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于私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立法规定也很详

尽。关于私文书证，除了法国在确定签字真实后赋予其公文书证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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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予以判断，其观点为：“１．勘验文书，因文书内容之做成，即系该法律行为之完成，若该文书为真正，原
则上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法院判决书正本，如为真正，即可证明有法院之判决行为及宣告内容。２．报告文书，
因系传述文书制作人之观察事实，虽文书为真正，但传述之内容事实是否真实，非当然可得推认，其非当然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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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文书，前者有实质上证据力，后者非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实务上，常见之契约书属前者，商业账簿属后

者。”参见姜世明著：《民事诉讼法（下册）》，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９页。



定力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般将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交由法官自由心证，形式真实的

判断则由举证人举证证明，除非私文书证的签名真实或者被公证或者被对方当事人承认。

法国之所以做出有别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规定，源于法国存在完善发达的书证

规范体系以及长期以来法官倚重书证的传统。〔４４〕 笔者认为，法国这种赋予私文书证实质

真实推定力的做法难为我国所借鉴，因为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原则上属于法官自由心证

的范畴，尤其是对于可靠性没有保障的私文书证，其实质真实的判断，理应交由法官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妥适评价。相反，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立法层面直接规定私

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原则上属于法官自由心证范畴的做法更为科学。

２．我国关于私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状况

我国法规范层面缺乏关于私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规定，实务中也无统一做法，但长期

以来法官形成了一种经验性做法，即持有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只要提出该私文书证，就

完成了其初步证明责任，接下来证明责任便转移到对方当事人身上，由其来承担私文书证

不真实的证明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进行有效证明，法官就会作出对其不利的案件

事实认定。该做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非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主张私文书证上的

签字或者盖章不真实时，需要由其向法院申请鉴定并承担私文书证上签字或者盖章不真

实的证明责任。尤其是当被告缺席审理时，法官更会直接认定原告提出的私文书证真实。

该做法合适吗？私文书证上签字或者盖章真实的证明责任应由谁来承担？要回答该问

题，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提出私文书证的当事人是否需要对该私文书证的

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进行证明，还是只要其提出私文书证就能够推定出该私文书证的形

式真实和实质真实？笔者认为，私文书证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定出私文书证的形式

真实，其仍需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形式真实的证明责任，除非该私文书证已被

对方当事人承认或者经过公证或者私文书证上的签名或者盖章的真实性已被证明。可能

会有人认为要求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私文书证形式真实证明责任的规定太过

严格，实务中难以实现。对此，笔者认为，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对于私文书证形式

真实的证明可以通过证明私文书证上签字或者盖章的真实来完成。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

则，一份具有真实签章的私文书证可以推定出该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除非对方当事人能

够举证证明该签章存在欺诈或者胁迫等不合法因素。接下来，我们需要明确另外一个问

题，即带有签章的私文书证在实务中是如何使法官形成签章真实的心证的？是通过申请

鉴定证明签章真实的方式还是通过法官经验决定能否形成心证？对此，实务中法官的经

验性做法〔４５〕往往是：如果法官觉得私文书证的签章从外观上能够使其形成签章真实的初

步心证，此时证明责任便转移到对方当事人，若其对签章真实提出异议，则由其来承担申

请鉴定签章不真实的证明责任；如果法官觉得私文书证的签章从外观上不能使其形成签

章真实的初步心证，此时证明责任并不转移到对方当事人，提出私文书证一方当事人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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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责任尚未解除，其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出其他证据（比如，申请进行书证签章真实的鉴

定）来证明签章的真实性，除非对方当事人认可签章是真实的。

关于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我国法官基本遵循如下原则：如果私文书证有签字或

者盖章，该签章被证明真实后即可直接推定私文书证记载事项真实；如果私文书证没有签

字或者盖章，则需要由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对其记载事项的真实性进行证明。可

见，我国实务中法官在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之间经验性地设定了一种推定关

系，即，法官从私文书证的签章真实直接推定出该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４６〕 该做法虽然

简便好用，容易认定案件事实，但从理论层面思考，该做法有违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一般

性判断规则，可能会导致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证明责任承担上的失衡，更糟糕的结果是可能

会出现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

三　我国关于推定在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规则建构

（一）公文书证应通过推定来判断其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

公文书证因由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或者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行使职权

过程中制作，制作过程符合法定程序，对外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前述大陆法系国家和

地区均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推定规则，德国和法国还规定了公文书

证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理论层面也在应当适用推定来判断公文书证的真实性这一点上

达成了高度默契，比如，日本民诉法学者三月章曾明确主张“有关形式上的证据力的认

定，或多或少都存有推定。亦即，如根据文书的方式及内容认定为公文时，则推定为真实

成立”。〔４７〕 但我国法规范层面长期以来却一直缺失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规则，实务中

做法不一。《民诉法解释》第１１４条首次明确规定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规则，即公文

书证一旦存在便可推定其记载事项为真实。尽管如此，我国当下法规范关于公文书证之

规定也难谓完善，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立法例，对公文书证之真实性判

断进行如下规范：

１．区分规定公文书证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

我国《民诉法解释》第１１４条仅明确规定了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却未规定

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推定规则。尽管根据“举重以明轻”之精神，我们能够从该条解读出

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推定规则，但毕竟缺失如同前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那样明确规定

公文书证形式真实推定规则的法规范，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技术上之瑕疵。鉴于此，我

国应当在法规范中明确规定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推定规则。该规则在实务中的具体适用

如下：依照公文书证之概念确定某书证为公文书证后，可直接推定该公文书证的形式真

实，如果法官对公文书证存在的真实性存有异议，可以通过对该公文书证制作主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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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询问，依职权调查核实该公文书证是否真实存在。需要注意，这里的异议内容只

能是公文书证是否客观存在，不能作扩张解释。对方当事人如对公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存

有异议，应当提出相反证据推翻公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推定。此处的推翻并非是对公文书

证形式真实的反证，有异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应当是公文书证形式不真实的本证证明

责任。

关于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判断，我国《民诉法解释》第 １１４条借鉴了德国和法国的做

法，明确规定了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而未像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那样将其纳

入法官自由心证范畴。笔者认为我国《民诉法解释》第 １１４条的立法选择是科学的，理由

如下：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对于公权力机关的权威普遍存在一种心理上的尊重甚至

敬畏，对于其制作的公文书证更是信赖有加；另一方面，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法官也普遍

认为公文书证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甚至会省略质证环节而直接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证据。在此背景下，通过法规范明确规定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是符合我国民众

基本心理和法官裁判习惯的。具体到民事诉讼中，公文书证实质真实推定规则的适用表

现为：一方当事人只要提出公文书证，其初步证明责任便已完成，此时法官已经形成公文

书证记载事项真实的心证，接下来，证明责任会转移到对方当事人，由其来证明公文书证

记载事项的不真实，如其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公文书证记载事项真实的相反证据，则公文书

证记载事项的真实性就会被法官认定。在此需要注意，既然公文书证记载事项是被推定

具有真实性，那么受推定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有权提出相反证据来否定推定事实

的存在。《民诉法解释》第１１４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否定推定事实的方式是“有相反证据

足以推翻”。而何为“足以推翻”？要回答该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看《民诉法解释》第 ９３

条，该条对“足以推翻”和 “足以反驳”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要求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

达到证明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后者要求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能够动摇免证事实对于

法官的心证基础。〔４８〕 鉴于此，《民诉法解释》第１１４条中“足以推翻”的意思应当是当事人

须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公文书证记载事项不真实，该当事人承担的是本证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如果仅使法官关于公文书证实质不真实的心证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并未完成其证明责任。

２．区分规定处分性公文书证和报道性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

处分性书证和报道性书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书证，前者涉及某种法律关系或者主体

权利义务的变动，后者仅是对于某种事实或者权利状态的描述。鉴于两者于诉讼中涉及

当事人权利义务程度之不同，有必要对两者实质真实的推定规则作相异规定。笔者认为，

可以借鉴德国立法例，规定对于处分性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不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

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对于报道性公文书证实质真实的推定，应当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

证据予以推翻，且此时该当事人承担的是提出本证而非反证的证明责任。〔４９〕

（二）谨慎适用推定规则对私文书证进行真实性判断

我国目前法规范层面对于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未做任何规定，即使在理论层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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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问题也未形成较为明确的观点。正是由于理论指导和法规范的双重缺失，才导致实

务中法官做法各异。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形成明确的关于私文书证真实性判断的适用

规则。

１．可适用推定规则判断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

私文书证形式真实的准确判断是民事诉讼中适用私文书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

础。一般而言，从形式上来看，私文书证可分为带有署名的私文书证和不带署名的私文书

证，实务中以带有署名的私文书证为多，少数情况下的私文书证会缺失署名。这里的署名

包括签字、盖章或者捺印等形式。笔者认为，在判断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时，我国应当借

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形成如下规则：对于私文书证，其形式真实是诉讼中当

事人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由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承担，〔５０〕具体操作中要区分私

文书证是否带有署名。如果私文书证带有署名，则署名真实就可推定其形式真实，如果不

带署名，则需要由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就该书证的形式真实承担证明责任。概言

之，上述规则之内容涉及两种情形，一种是私文书证不带署名时，必须由提出私文书证的

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该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另一种是私文书证带有署名，此时可以适

用推定规则判断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该推定中的基础事实是私文书证上的署名真实，

推定事实是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适用该推定的法律效果是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

不需直接证明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只需证明作为基础事实的私文书证的署名真实即可。

于此，核心问题是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如何证明私文书证的署名真实。笔者根据

前述对于法官之访谈发现，实务中法官往往首先判断私文书证的整体外观，如果私文书证

整体上没有改动且笔迹流畅或者前后一致等，此时法官能够形成该私文书证署名真实的

初步心证，不再需要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通过申请鉴定等方式来证明私文书证的

署名真实。可以说，没有外观瑕疵的署名私文书证的存在本身就能够使法官形成私文书

证署名真实的初步心证，而这个过程笔者认为实质上也是一个推定，即，如果一方当事人

提出的私文书证在外观上没有任何瑕疵，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出该私文书证

上的署名真实。当法官形成私文书证署名真实的初步心证后，证明责任就转移到对方当

事人。对方当事人有权对私文书证署名真实提出抗辩，抗辩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主张签

章不真实，二是主张私文书证经过变造或者变动。这两种抗辩均应由提出抗辩的当事人

提出相反证据来动摇法官已经形成的私文书证署名真实这一初步心证。对于第一种抗

辩，提出抗辩的当事人一般会通过申请鉴定来证明署名不真实。对于第二种抗辩，提出抗

辩的当事人往往通过提出其他书证文本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关于当事人提出的上述两种抗辩，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上述抗辩针对的均是一方当

事人提出的带有署名的私文书证没有外观瑕疵且能够使法官形成该书证署名真实初步心

证的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带有署名的私文书证存在明显的外观瑕疵〔５１〕，如署名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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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文书证形式真实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提出该私文书证的当事人承担，但不等于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证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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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晰、有变动或者改动，或者文本内容有改动或者变动等情形，此时根本无法使法官形

成私文书证署名真实的初步心证，证明责任不会转移到对方当事人，其暂时不需要提出针

对私文书证署名不真实的任何抗辩，而首先需要由提出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就该私文

书证的署名真实进行本证意义上的证明，否则该方当事人提供的私文书证将被认为不具

证据资格。第二，当事人不得滥用对于私文书证形式真实推定的异议权，否则将被处以一

定数额的罚款。比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９５条规定：“如经判定，书证确属对其做出否

认之人书写或签字，对该人得科以最高 ３０００欧元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要求的损害

赔偿。”

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除了可以通过证明署名真实进行推定外，还可以通过经公证人

认证或者经对方当事人承认〔５２〕的方式来认定。除此之外的情形，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需

要由以私文书证为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

２．不应适用推定规则判断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

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是指私文书证的记载事项是真实的。根据证据法一般原理，某

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应当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５３〕 私文书证作为一种证据类型，亦

应遵循该原则。〔５４〕 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之立法例，可以看出，关于私文书证实质真

实的判断，除法国外，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将其归为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法国规定私文书

证在确定形式真实后即可被推定实质真实，从而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证，该做法体现了法国

过分倚重书证的传统。对此，笔者认为，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原则上应当属于法官自由心

证的范畴，又因私文书证不具有公文书证那样的公信力保障，〔５５〕故我国法规范层面不应

当允许在进行私文书证实质真实判断时适用推定规则，而应由法官依凭自身经验和内心

确信来对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作出科学适当的判断。

接下来，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澄清我国实务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做法：法官对于私文书

证实质真实的判断容易适用如同法国那样的推定规则，即，只要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被确

定，便可由此直接推定出该私文书证的记载事项也是真实的，从而挤压甚至直接否定法官

对于私文书证实质真实判断的心证或者自由裁量空间。该问题在具体诉讼中的表现往往

是私文书证在被确定署名真实后，可以直接推定出该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同时又从该私

文书证的形式真实再推定出其实质真实。法官的该思维路径和实务做法容易弱化提出私

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对于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证明责任，加重对方当事人关于私文书证

记载事项不真实的证明责任，最终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是法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错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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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当事人对于私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承认，既包括其对私文书证形式真实的明确承认，也包括对私文书证形式

真实不予争执。明确承认和不予争执均属自认范畴，法官应受其约束，这是民事诉讼辩论主义原则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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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证明责任，发生案件事实的误认。我国众所周知的莫兆军案件〔５６〕便是一适例。该案中

的核心证据是原告提出的一张经被告签名的欠条，被告承认该欠条签名的真实性却对欠

条记载事项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抗辩，但遗憾的是被告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欠条记载事项

不真实的证据，致使莫兆军法官仍然在判决书中认定了该欠条记载事项的真实性并判决

被告败诉。该案最终演化成为一出司法悲剧。该案中莫兆军法官的做法也往往是大多数

法官审理此类案件的选择。笔者认为该做法不科学，理由如下：一是法官过分倚重书证

（多数情况下是私文书证）来认定案件事实，而相对忽视其他证据尤其是当事人陈述在案

件事实认定中的作用。二是法官习惯于从私文书证的署名真实中直接推定出该私文书证

的实质真实。该做法明显违背了前述关于私文书证真实性的判断规则：署名真实的私文

书证可以推定出该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但私文书证的实质真实却不能通过其形式真实

予以推定，而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进而言之，法官对于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心证

需要综合考量案件中的多种因素而形成，这些因素往往表现为与案件相关的其他证据材

料、当事人于诉讼中的陈述以及当事人的品格，等等。此外，还需要注意实务中可能存在

的一种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虽然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私文书证上的签章系本人或者

代理人所为，但主张该签章是在空白文书上完成或者直接否认系其本人或者代理人作出

时，应由该方当事人承担其主张事实的证明责任。〔５７〕

表 ３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推定在公文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情况表

　　　　　　　　　　真实类型

　　　　　推定

　　　　　　　　　　　适用情况

　　国家或地区

形式真实 实质真实

公文

书证

处分性公文书证 可适用推定，但不允许当事人推翻 可

报道性公文书证 可适用推定，允许当事人推翻 可

私文书证 署名真实的私文书证可适用推定 否

３．特殊情形下私文书证真实性的判断

（１）缺席诉讼中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

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一方当事人（往往是被告）经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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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官不对依法履行职责后出现的后果负责———广东高院裁定检方指控莫兆军玩忽职守案》，载《人民法院

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１日。案件基本情况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７日原告李某向法院起诉张氏夫妇借款１万元未归还，当
时原告李某持有张氏夫妇写的借条，而张氏夫妇辩称借条是被原告持刀威逼所写。审理这个借款纠纷的莫兆军

法官，经过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借条是在受到威逼的情况下写的，于是认为借条有效，判决张氏夫妇还钱。

不到二个月，张氏夫妇在法院门外喝农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公安部门传唤了原告李某，原告李某承认借条系他

持刀威逼张氏夫妇所写（后原告李某被以抢劫罪判处７年有期徒刑）。不到一年时间，莫法官被检察院以玩忽职
守罪名起诉，一审经审理后判决认为莫兆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张氏夫妇的死亡超出莫兆军的主观意志之外，与

莫兆军的审理案件行为无直接关系，莫兆军不应对此负责任。但是检察院不同意这一判决结果，向广东高院提

出抗诉。广东高院最终于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９日对这宗颇具争议的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

杨建华主编：《海峡两岸民事程序法论》，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８１页。



或者未经允许而中途退庭的情形较为普遍，此时法官会根据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进行缺席审理，最终做出缺席判决。在缺席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不因对方

当事人的缺席而被直接认定为定案证据，法官仍需对出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综

合审查判断。当然，法官的审查原则上是形式审查。具体到缺席诉讼中私文书证的真实

性判断，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把握的原则是法官不能因为一方当事人未出庭参加诉讼而直

接认定出庭一方当事人提交的私文书证，法官对于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仍然需要遵循

前述认定规则。即，如果私文书证带有署名，可从私文书证无瑕疵的外观推定出其署名真

实，进而推定出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接下来需要由法官综合案件已有证据材料决定能否

形成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心证。此时，法官形成的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心证在逻辑上不

是直接适用推定规则的结果，而是法官综合案件整体情况形成的内心确信。如果私文书

证不带署名，则需要出庭一方当事人就其提出私文书证的形式真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当然，由于对方当事人放弃了质证权，实务中法官可能会相对容易形成该私文书证形式真

实的心证。在此，笔者再次申明，在缺席诉讼中，法官不能仅仅依据出庭一方当事人提供

的私文书证而直接认定其记载事项真实，而应遵循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规则。

（２）被涂改、添加或者变造的私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

被涂改、添加或者变造的私文书证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署名被涂改、添加或者变

造，二是正文被涂改、添加或者变造。这两种情形均属于存在外观瑕疵的私文书证。对于

第一种情形，因为私文书证外观存在瑕疵，不能从署名被涂改、添加或者变造的私文书证

中推定出其署名真实。此时，私文书证署名真实的证明责任就落在了提供该瑕疵私文书

证的一方当事人身上，由其承担本证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说服法官形成该私文书证署名真

实的心证，否则，该方当事人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对于第二种情形，对于正文存在被涂

改、添加或者变造的瑕疵私文书证，即使其署名真实，也无法推定出该瑕疵私文书证的形

式真实。因为私文书证从署名真实推定出形式真实的前提条件是该私文书证在外观上不

存在任何瑕疵。此时，提出正文存在瑕疵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就正文被涂改、添加

或者变造的客观性进行举证证明，其承担的也是本证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司法实务中，提出上述瑕疵私文书证的当事人在证明被涂改、添加或者变造的署名或

者正文的真实性时，往往需要对方当事人的配合，主要表现为要求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对方

当事人提交手中持有的私文书证。于此情形，如果对方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交其持有

的私文书证自不存在问题，但如果其坚持不予提交或者主张自己没有该私文书证时如何

处理呢？《民诉法解释》第１１２条第２款规定：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对此，笔者认为，如果根据交易习惯或者日

常生活经验法则，法官认为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手中应当持有该私文书证时，法

官可依职权要求其提交该私文书证，如果其拒不提交且无正当理由，法官可以适用证明妨

碍规则推定提出瑕疵私文书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但是，该证明妨碍规则的适用

应当谨慎为之，其只有在承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证明已经能够使法官形成该瑕疵私

文书证形式真实初步心证的情况下方可适用，否则，容易错误分配证明责任，进而导致案

件事实的误认。

·３３·

推定在书证真实性判断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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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民事法官过度倚重书证认定案件事实，将书证视为“证据之王”，这种

经验性做法导致法官认为书证的真实性判断问题在实务中根本不是一个真问题，该认知

也降低了理论界对于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我国法规范层面也仅在 ２０１５年《民诉法解
释》中才明确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判断规则。对于该局面，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改变。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应当“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

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的要求，而以书证为中心的诉讼实际上是将纠纷处理的错

误效果转嫁给当事人自己负担，诉讼满足于形式上解决纠纷。〔５８〕 因此，为最大程度上实现

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和案件审理结果符合实体公正的目标，法官在运用书证

进行事实认定时，应当明确并遵守书证的真实性判断规则。本文写作的意义便在于对书

证的真实性判断规则予以明确，以期对理论界尤其是实务界能够有所启迪和改变。

［本文为２０１２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视角下的民事推定制度研
究”（１２ＢＦＸ０７１）和“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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